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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101-01 

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教務處工作職掌表 

 

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教務主任 

工作職掌 

1. 綜管教務工作並擬定年度教務計畫。 

2. 招生工作計畫及實施之擬定。 

3. 班級暨教師課程之規劃。 

4. 年度研究發展項目之擬定。 

5. 教務處人員差假及加班之審核。 

6. 教務處人員之監督考核。 

7. 教務工作之檢討、改進、建議及執行。 

8. 編訂教務處年度預算。 

9. 上級交辦相關教務性質工作。 

職務代理人 1.教學組長、2.註冊組長、3.設備組長、4.音樂組長 

備    註  

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教學組長 

工作職掌 

1. 統籌各項教學組業務。 

2. 教學相關法令之會知及教學相關章則計畫之擬定。 

3. 教務處行事曆之彙整與擬辦。 

4. 編配教學時間、編排教師及班級課表。 

5. 短期兼、代課教師之安排。 

6. 造報兼代課名冊及任課時數表之核計及通知。 

7. 教師甄選複試試務工作。 

8. 代理教師甄選試務工作。 

9. 缺課、補課、調課之處理。 

10.任課時數證明書之處理。 

11.辦理教學觀摩會及教學研究會。 

12.查核教室日誌。 

13.巡堂及考核教學情形。 

14.推行、辦理「本土教育及閱讀台灣文學」相關活動。 

15.辦理教學參觀或教學實習事宜。 

16.辦理各師資培育機構實習教師（學生）教學實習輔導相

關事宜。 

17.高中新課綱課程研發推動行政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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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辦理教學成果展覽事宜。 

19.辦理學生寒暑假作業相關事宜。 

20.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。 

21.校內教師進修、研習活動之計劃與推行。 

22.辦理重補修報名、編排課表相關事宜。 

23.其他交辦事項。 

24.協助國際教育推廣。 

25.高中均質化計畫。 

26. 

職務代理人 1.註冊組長、2.設備組長、3.音樂組長。 

備    註  

 

 

 

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註冊組 

工作職掌 

1. 統籌各項註冊組業務 

2. 辦理新生報到事項。 

3. 辦理新舊生入學及註冊、編班事項。 

4. 辦理各項招生業務。 

5. 整理及保管學籍。 

6. 學生學業成績之統計編制。 

7. 辦理學生轉學休學復學退學及畢業等事項。 

8. 填發學生成績證明書。 

9. 各項學生定期表冊之造報。 

10.辦理學生學課業費優待及各種獎助金審查。 

11.原住民及軍公教遺族公費 

12.學籍之更正及遺失證書之申請。 

13.辦理學生升學事項。 

14.國中教育會考事務工作。 

15.其他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1.教學組長、2.設備組長、3.音樂組長。 

備   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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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設備組長 

工作職掌 

1. 自然科學教育推廣。 

2. 辦理各科教科書選定行政工作。 

3. 自然科實驗器材保管、整理、修復及實驗作業。 

4. 規劃年度資本門教學設備預算。 

5. 其他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1.教學組長、2.註冊組長、3.音樂組長 

備    註  

 

 

 

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資訊執秘 

工作職掌 1.辦理各項資訊教育活動。 

2.學校資安維護。 

3.其他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1.教學組長、2.註冊組長、3.音樂組長 

備    註  

 

  



4 

 

 

 

單    位 教務處  

職    別    教學組幹事 

工作職掌 

1. 編排各次定期考、模擬考監考。 

2. 各項考試相關業務。 

3. 校內各項語文競賽及作業抽查。 

4. 協助國中教育會考試務工作。 

5. 協助校務行政電腦化。 

6. 其他上級臨時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教務處幹事、教務處管理員 

備    註  

職    別    註冊組幹事 

工作職掌 

1. 學生各次定期考成績作業及核算。 

2. 辦理學生重修課程安排及成績處理。 

3. 學藉整理(含新生復學、休轉退等異動)。 

4. 學生大學學測、甄選、指考等升學報名作業。 

5. 各年級各學期、學年學業成績處理及各項證明書之核發。 

6. 受理公布及辦理校內外各項學生獎助學金申請。 

7. 支援專案相關業務。 

8. 其他上級臨時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教務處幹事、教務處管理員 

備    註  

職    別    設備組幹事 

工作職掌 

1. 協助自然科教師從事實驗課程之教學活動。 

2. 實驗室勞工安全衛生業務。 

3. 自然科實驗器材保管、整理、修復及實驗作業前準備。 

4. 協辦科學實驗相關競賽及活動。 

5. 其他上級臨時交辦事項。 

職務代理人 教務處幹事、教務處管理員 

備   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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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檔案編號：102-02 

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教務重點工作計畫 

1.教師任課及服務狀況考核。  

2.教務處各項規章之擬訂。 

3.召開教務等相關會議。  

4.執行會議決議有關教務事項。  

5.辦理招生及升學事宜。  

6.查堂及巡視上課情形。  

7.教務處職員工作調配並考核。  

8.資訊相關業務。  

9.策訂與教務有關之管制項目計畫。   

10.辦理各項定期考試業務。  

11.計畫遴選教師（研習）進修。  

12.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。  

13.畢業資格及成績考查業務。  

14.配合校務工作計畫策定年度研究發展項目。 

15.辦理高雄市英文作文暨演講比賽。 

16.辦理高雄市高中資訊能力競賽暨高職程式設計比賽  

17.辦理國中教育會考等交辦試務工作。 

18.輪辦臺灣南區高中音樂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業務。 

19.推動國際教育工作。 

20.申辦教育部競爭型計畫（例如：優質化、均質化、國際教育…）。 

21.其他有關教務未列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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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102-03 

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教務會議設置要點 

一、本會議由校長、教務主任及教務處組長、職員、各教學研究會主席、跨領   

    域教師代表組織之，得視會議議題邀請相關人員出席。 

二、本會議以教務主任為主席，教務處職員為紀錄。 

三、本會議之職責如下： 

1. 決定教學方針。 

2. 擬定教務上應行推進計畫及其實施方案。 

3. 審核教務上各項規章表冊。 

4. 討論課程分配及教材編定。 

5. 訂定各學科成績考查辦法。 

6. 討論教學設備購置事項。 

7. 議定每學期教務中心工作。 

8. 討論校務會議暨校長交議及其他會議請議事項。 

9. 討論其他關於教務事項。 

四、本會議由教學組召開，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遇有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。 

五、本會須有規定人員三分之二出席，方得開會，以出席入數過半數之通過為  

    決議，當同數時，取決於主席。 

六、本會議議決事項由本會議通知全校教職員實行之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時，得提請教務會議修改之，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  

    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